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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高雄區農業專訊』第 95期至 98期之排版、印刷、寄發等內容與規範： 

一、規格與數量：16 開。季刊(105 年 1 月至 105 年 12 月，計 4 期)，每期 4,500
本，每本彩色印刷 28 頁，信封每期 4,000 個，裝袋工資每期 3,980 件，
光碟每期一片。每年以 4 期計算。 

二、封面、封面內頁、封底、封底內頁部分：彩色印刷 4 頁(150 磅雙面銅版
紙)。 

三、內頁部分：彩色印刷 24 頁 (100 磅雙面銅版紙)。 
四、印刷規範： 

1、 本場於出版日期前一個月，提供該期文章稿件內容檔案(第 1 次交付

時內容至少 20 頁)及每頁標題與圖片，交給廠商進行電腦排版及美工

設計。排版後，經本場業務單位校稿 3 次以上(圖文彩色輸出)。另交

付內含該期收件人姓名、住址等資料磁片，供承包廠商列印寄發名條。 

2、 承包廠商須設置美編人員 1 名，負責專訊雜誌之版面美工設計，美編

內容須與本場承辦人員充分討論。合約期間如無設置者，視同違約。 

3、 正式印刷前，承包廠商將全冊彩色頁之全樣機器打樣合訂 1 冊，送本

場校對無誤與陳閱核准後，才可付印。 

4、 印刷規格如高雄區農業專訊第 88 期，品質不得低於該期之水準。 

5、 承包廠商負責專訊裝袋與寄發，裝袋以 3,980 件計算。郵資由本場支

付，但裝袋工資及信封印製費請合併於專訊雜誌投標價格共同計算。 
(說明：(1)信封格式之收件人姓名、地址、郵遞區號採印刷或黏貼其

上均可。(2)其書寫方式、郵件封裝方式、收件人姓名、地址書寫位

置或名條黏貼位置及字體大小等須符合郵局規定。(3)寄發時，按 3
碼郵遞區號，分區定數捆紮。定數係按函件之大小、重量與區號為準，

如區號相同者，每 10 件、20 件…即以 10 進位捆紮 1 捆，應捆紮牢

固，提取時不致脫落為準。每捆上端應附分區捆紮標籤 1 張。) 
 

五、光碟製作規格： 
為配合政府出版品作業規定，刊物出版後，乙方將每期已完成排版

送印刷廠印刷之檔案內容複製 1 份；每篇文章存成一個完整的 pdf 檔，

個別圖片製成＊.jpg 圖檔，美工圖檔。並應同時製作瀏覽用及列印用兩

種可攜式文件(PDF)檔案，提供本場收存。 



 農業專訊規格－2 

 



 農業專訊規格－3 

 



 農業專訊規格－4 

 


